
证券代码：

002272

证券简称：川润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57

号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关于对上市公司

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川证监上市【

2012

】

66

号）的要求，对公司

的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专项检查，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承诺尚未履行完毕的

承诺事项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承诺主体：公司控股股东罗丽华、实际控制人罗丽华和钟利钢夫妇

承诺内容：在《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中，承诺：自承诺函签署之日起，本人及本人控股的其他企业

将不生产、开发任何与股份公司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股份

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 也不参与投资于任何与股份公司生产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

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如股份公司进一步拓展其产品和业务范围，本人及本人控股的企业将不与股份公司

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可能与股份公司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产生竞争的，本人将按以下方式退出与股

份公司的竞争：

1

、停止生产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

2

、停止经营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3

、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股份公司来经营；

4

、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承诺期限：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期间。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所持公司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诺

承诺主体：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承诺内容：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

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50%

承诺期限：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及法定期限内。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三、再融资承诺

承诺主体：非公开发行获配售的股东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周雪钦、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北京

资产管理分公司、天津盛熙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国富永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

津证大金龙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承诺内容：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承诺期限：

12

个月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特此公告。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３９

证券简称：云南城投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５

号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下发的《关于上市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

情况有关事项的通知》（云证监公司字［

２０１２

］

２６４

号）文件要求，现对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尚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限售

序号 项目 内容

１

承诺主体 公司控股股东

２

承诺事项 股改承诺

３

承诺内容

１

、

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

在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２

、

在上述承诺期满后

，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

份数量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

在二十四

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五

。

３

、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

，

每达到上市

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一时

，

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做出公告

，

但

公告期间无需停止出售股份

。

４

承诺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５

承诺履行期限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６

截至目前的履行状况 正在履行

７

未按期履行的原因 不适用

８

解决方案 不适用

二、避免同业竞争

１

、

序号 项目 内容

１

承诺主体 公司控股股东

２

承诺事项 股改承诺

３

承诺内容

１

、

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所控制的企业将不以任何方式

（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

、

通过合资经营或拥

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权及其他权益

）

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与上市公司主营业

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如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或其所控

制的企业获得的商业机会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同业竞争或可能发生同业

竞争的

，

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

，

并尽力将该

商业机会给予上市公司

，

以确保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利益不受损害

。

２

、

如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控制的企业将来涉及经营

性房地产业务

，

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将与经营性房地产业务

相关的项目

、

合同及业务

，

按其经审计的帐面净资产值转让给上市公司

，

确保云

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上市公司不发生同业竞争

。

４

承诺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５

日

５

承诺履行期限 长期有效

６

截至目前的履行状况 正在履行

７

未按期履行的原因 不适用

８

解决方案 不适用

２

、

序号 项目 内容

１

承诺主体 公司控股股东

２

承诺事项 重大资产重组

３

承诺内容

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昆明未来城开发有限公司成

立目的是开发位于昆明呈贡新城的未来城

－

天堂岛项目

，

现该项目处在概

念规划设计阶段

，

昆明未来城开发有限公司尚未开展实际经营活动

，

所占

用的土地处于政府及政府授权企业进行土地一级开发的初级阶段

，

目前

不具备开展经营性房地产业务的条件

，

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

云南

省城市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

如昆明未来城开发有限公司将来获得

的商业机会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发生同业竞争或可能发生竞争的

，

将

立即通知上市公司

，

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上市公司

；

如昆明未来城开

发有限公司拟开发未来城

－

天堂岛项目及其他项目将来涉及经营性房地

产业务

，

承诺将昆明未来城开发有限公司与此相关的项目

、

合同及业务

，

按其经审计的帐面净资产值转让给上市公司

，

确保昆明未来城开发有限

公司与上市公司不发生同业竞争

。

４

承诺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７

日

５

承诺履行期限 长期有效

６

截至目前的履行状况 正在履行

７

未按期履行的原因 不适用

８

解决方案 不适用

３

、

序号 项目 内容

１

承诺主体 公司控股股东

２

承诺事项 定向增发承诺

３

承诺内容

１

、

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仅承担政府交办的政策性建设

项目

，

不从事土地一级开发业务和经营性房地产开发业务

。

２

、

待昆明未来城开发有限公司取得拟开发土地的土地使用权后

，

云

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昆明未来城开发有限公司股权

将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转让给公司

，

同时将昆明未来城开发有限公

司从事的不属于经营性房地产开发的政策性建设项目由云南省城市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市场价格回购

。

３

、

将继续履行重大资产重组和本次发行申请时所作出的关于避免同

业竞争的承诺

。

４

承诺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５

承诺履行期限 长期有效

６

截至目前的履行状况 正在履行

７

未按期履行的原因 不适用

８

解决方案 不适用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600839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编号：临

2012-039

号

债券代码：

126019

债券简称：

09

长虹债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关联方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关于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

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川证监上市

[2012]66

号）要求，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

公司

"

或

"

四川长虹

"

）对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自查，现按要求对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

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进行专项公告如下：

一、四川长虹在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美菱电器

"

）

201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时所作的承

诺

（一）关于减少和避免与美菱电器同业竞争的承诺

2010

年

6

月

24

日，四川长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确保美菱电器业务的持续发展，减少和避免四

川长虹及四川长虹的下属公司、关联方经营的业务与美菱电器从事的业务出现同业竞争，四川长虹并代表

四川长虹下属控股子公司承诺和保证：

1

、除应美菱电器要求为美菱电器利益协助采取行动外，将不再主动从事与美菱电器业务相竞争或有利

益冲突的业务或活动。

2

、本公司保证合法、合理地运用股东权利，不采取任何限制或影响美菱电器正常经营的行为。

3

、若美菱电器在其现有业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经营业务范围，而本公司已在经营的，只要本公司

仍然是美菱电器的控股股东或实质控制人，本公司同意美菱电器对相关业务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收购权。

上述承诺长期有效。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四川长虹正严格履行相关承诺，不存在超过承诺履行期限的

情况。

（二）关于减少和规范与美菱电器关联交易的承诺

2010

年

6

月

24

日，四川长虹为规范四川长虹及其下属公司、关联方与美菱电器的关联交易，四川长虹并

代表四川长虹下属控股子公司承诺：

1

、将采取措施尽量避免与美菱电器发生持续性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按照

"

等价有

偿、平等互利

"

的市场化原则，依法与美菱电器签订关联交易合同，参照市场通行的标准，公允确定关联交易

的价格。

2

、按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等义务，遵守批准关联交易的法定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

3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美菱电器及美菱电器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上述承诺长期有效。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四川长虹正严格履行相关承诺，不存在超过承诺履行期限的

情况。

（三）关于美菱电器非公开发行认购的股票限售期的承诺

2010

年

12

月

23

日，四川长虹对其所认购的美菱电器

201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承诺：本次获配股票自愿

按照规定从股份登记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上述承诺期限自

2011

年

1

月

10

日起至

2014

年

1

月

10

日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四川长虹正严格履行该

承诺。

（四）四川长虹关于土地、房屋转让的承诺

2010

年

9

月

7

日，鉴于四川长虹空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长虹空调

"

）租赁四川长虹的相关厂房房屋产权

证书正在办理之中，为进一步支持长虹空调的快速发展，确保长虹空调资产的完整性及经营的稳定性，减少

与四川长虹与美菱电器在房屋租赁方面的关联交易，四川长虹承诺：待该房屋产权证办理完毕之后，本公司

将该部分土地使用权和房屋产权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尽快转让给长虹空调，并协助办理相关手续。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上述承诺涉及的房屋建筑物因尚未完成消防验收等原因暂未办理房屋产权证，

因此上述承诺尚在履行中，四川长虹正积极推动房屋产权证的办理。同时，长虹空调正继续租赁四川长虹拥

有的该部分房屋。

（五）四川长虹关于督促其子公司土地、房屋转让的承诺

2010

年

9

月

7

日，鉴于绵阳美菱制冷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绵阳美菱

"

）租赁的四川长虹民生物流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民生物流

"

）厂房房屋产权证书正在办理之中，为进一步支持绵阳美菱的快速发展，确

保绵阳美菱资产的完整性及

2010

年美菱电器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建设用地及厂房的稳定性， 四川长虹承

诺：待该房屋产权证办理完毕之后，本公司将全力督促长虹民生物流将该部分土地使用权和房屋产权按照

有关规定和程序尽快转让给绵阳美菱。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上述承诺涉及的房屋建筑物因尚未完成消防验收等原因暂未办理房屋产权证，

因此上述承诺尚在履行中，四川长虹正积极推动民生物流办理房屋产权证。同时，绵阳美菱正继续租赁民生

物流拥有的该部分房屋。

（六）四川长虹关于授权长虹空调、中山长虹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山长虹

"

）长期无偿使用

"

长虹

"

商标、专利的承诺

2010

年

5

月

31

日， 四川长虹与美菱电器之控股子公司长虹空调、 中山长虹分别签署了 《商标使用授权

书》、与中山长虹签署了《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约定在四川长虹为美菱电器控股股东的前提下以及美菱电器

为长虹空调、中山长虹的控股股东的前提下，四川长虹授权长虹空调、中山长虹以普通许可的方式长期无偿

使用

"

长虹

"

商标，并且授权许可中山长虹在空调专利有效期内无偿使用四川长虹拥有的四项空调方面的专

利。 作为美菱电器的控股股东，四川长虹将长期战略性持有美菱电器股权，保持对美菱电器的实际控制权，

并将持续努力，把美菱电器打造为长虹系白电产业的研发、生产基地。为进一步支持美菱电器及其空调业务

的长期稳定发展，

2010

年

11

月

6

日，四川长虹作出承诺：

本公司授权长虹空调、中山长虹以普通许可的方式长期无偿使用

"

长虹

"

商标，并且授权许可中山长虹

在空调专利有效期内无偿使用本公司拥有的四项空调方面的专利，前述《商标使用授权书》、《专利实施许可

合同》中关于商标和专利授权长虹空调、中山长虹无偿使用的前提，即

"

本公司为美菱电器控股股东的前提

下以及美菱电器为长虹空调、中山长虹的控股股东的前提

"

自动终止。

上述承诺长期有效。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四川长虹正严格履行相关承诺，不存在超过承诺履行期限的

情况。

二、四川长虹在收购美菱电器时所作的承诺

四川长虹在《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中承诺并保证：本次收购美菱电器股权完成后，为避

免同业竞争，收购人承诺和保证：

1

、收购人不从事与美菱电器目前或将来业务相竞争或有利益冲突的冰箱等业务或活动。

2

、收购人保证合法、合理地运用股东权利，不采取任何限制或影响美菱电器正常经营的行为。

3

、若美菱电器在其现有业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经营业务范围，而收购人已在经营的（如空调业务

等），为了避免同业竞争，只要收购人仍然是美菱电器的控股股东或实质控制人，收购人承诺：在符合四川长

虹和美菱电器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下， 在本次收购完成后

3

年内按照市场原则对四川长虹和美菱电器的相

关业务进行整合，即四川长虹将空调等业务整合到美菱电器。

4

、如果收购人一旦拥有从事竞争业务的机会，收购人将事先书面征询美菱电器是否将从事竞争业务。

如果美菱电器在收到书面征询函之日后二十日内未以书面形式明确答复是否将从事该等竞争业务，将被视

为不从事该等竞争业务。 只有当美菱电器确认或被视为不从事竞争业务后，收购人才会从事不具有同业竞

争的业务。

上述承诺中的第

3

项已履行完毕，美菱电器于

2009

年

12

月

9

日通过参与四川省国投产权交易中心主持的

公开竞价，成功竞买四川长虹持有的空调业务相关股权。 除第

3

项外的其他承诺长期有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

之日，四川长虹正严格履行长期有效的相关承诺，不存在超过承诺履行期限的情况。

三、四川长虹将长虹空调和中山长虹股权转让给美菱电器时所作的承诺

美菱电器于

2009

年

12

月

9

日通过参与四川省国投产权交易中心主持的公开竞价， 成功竞买四川长虹持

有的长虹空调

100%

股权（含四川长虹直接持有的

99%

股权和四川长虹控股子公司四川长虹创新投资有限公

司持有的

1%

股权）和中山长虹

90%

股权，并与四川长虹、四川长虹创新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相关《产权交易

合同》。

2009

年

12

月

10

日，四川长虹作为美菱电器的第一大股东，为支持美菱电器的发展，保持美菱电器的独立

性，规避与美菱电器之间的同业竞争，四川长虹承诺：

1

、鉴于本次产权转让资产范围不包括长虹空调现使用的房产、土地，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四川长虹

承诺将继续以市场价格租赁给长虹空调使用

,

并将根据长虹空调的经营需要与美菱电器协商该部分房产、

土地的转让事宜。

2

、本次产权转让完成后，四川长虹承诺将尽力规避与美菱电器形成新的关联交易，对于确实无法避免

的关联交易，四川长虹承诺将以市场方式确定关联交易价格，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平、公允，不损害美菱电器

的利益。

3

、为支持美菱电器及空调业务的发展，本次产权转让完成后，四川长虹承诺在未来三年内继续授权长

虹空调和中山长虹无偿使用

"

长虹

"

商标。 前述授权到期后，四川长虹将根据美菱电器空调业务发展的需要

另行与美菱电器协商

"

长虹

"

商标授权使用事宜。

4

、四川长虹承诺，本次产权转让完成后，四川长虹将不从事与美菱电器目前或将来业务相竞争或有利

益冲突的空调、冰箱等经营业务或活动。

上述承诺中的第

1

、

3

项尚在履行过程中，同时四川长虹已就前述事宜进一步承诺，详见本公告第一部分

中第（四）、（六）项；第

2

、

4

项承诺长期有效，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四川长虹正严格履行承诺，不存在超过承

诺履行期限的情况。

四、四川长虹在收购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意压缩

"

）时所作的承诺

2007

年

12

月，四川长虹通过竞买的方式成为华意压缩第一大股东，四川长虹于

2007

年

12

月

26

日编制并

签署了详实权益变动报告书，并于

2007

年

12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进行了披露，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四川长虹承诺如下：

1

、本次收购完成后

,

四川长虹持有的

9710

万股华意压缩股份在

5

年内不转让，涉及产业优化和产业整合

的情况除外。

2

、本次收购完成后，四川长虹将保证华意压缩保持其人员独立、资产完整和财务独立，华意压缩仍将具

有独立的经营能力，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不发生变化并继续保持独立。

3

、为规避华意压缩与四川长虹及关联方存在的潜在同业竞争，保持华意压缩的独立性

,

保护上市公司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四川长虹承诺和保证：

（

1

）四川长虹及其关联企业不从事与华意压缩目前或将来业务相竞争或有利益冲突的冰箱压缩机等业

务或活动。

（

2

）四川长虹保证合法、合理地运用股东权利，不采取任何限制或影响华意压缩正常经营的行为。

（

3

）为解决华意压缩和四川长虹及关联方在冰箱产业存在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本次收购完成后，在符

合华意压缩、美菱电器及四川长虹各方利益的情况下，在条件成熟时，四川长虹将通过规范、适当方式将华

意压缩的业务与美菱电器之间进行整合，从而彻底解决潜在同业竞争问题。

（

4

）除华意压缩和美菱电器潜在的同业竞争关系外，四川长虹及其控制人、实际控制人将采取有效措

施，避免与华意压缩产生同业竞争的风险；四川长虹及其控制人、实际控制人将促使其控制、管理和可施以

重大影响的子公司、分公司、合营或联营公司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与华意压缩产生同业竞争；四川长虹及其

控制人、实际控制人在资本运营过程中，如果取得、控制与华意压缩相同或相似业务的资产时，将及时向华

意压缩通报有关情况，并承诺在取得资产后的

6

个月内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4

、为减少四川长虹及关联方与华意压缩之间的关联交易

,

四川长虹承诺：

（

1

）四川长虹及关联方与华意压缩之间的关联交易将严格按照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关联方和华意压缩的

《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程序进行，关联交易按照市场化定价原则，保持公开、公平、公正，保证

关联交易不损害华意压缩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同时也不损害美菱电器的利益。

（

2

）为彻底解决华意压缩与四川长虹及关联方存在的关联交易问题，本次收购完成后，在符合华意压

缩、美菱电器及四川长虹各方利益的情况下，在条件成熟时，四川长虹将通过规范、适当方式将华意压缩的

业务与美菱电器之间进行整合，从而彻底解决关联交易问题。

上述承诺中第

1

项关于不转让股份的承诺期限为

2007

年

12

月

27

日至

2012

年

12

月

27

日， 其他承诺事项长

期有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四川长虹正严格履行相关承诺，不存在超过承诺履行期限的情况。

五、四川长虹关于认购华意压缩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承诺

2012

年

4

月

16

日，四川长虹在华意压缩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承诺以

3

亿元人民币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股票。

该承诺期限为华意压缩非公开发行股票期间。

2012

年

9

月

17

日，华意压缩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获得中

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尚未实施。 四川长虹正严格履行该承诺，不存在超过承诺履行期限的情况。

六、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长虹集团

"

）在四川长虹发行认股权和债券分离

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时所作的承诺

2009

年

7

月

28

日，公司刊登了《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一）根据本公司披露的《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 为了进一步减少长虹集团控股子公司世纪双虹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虹欧在产品委托开发方面

的关联交易，控股股东长虹集团承诺将应四川虹欧的要求将世纪双虹下属北京研发中心相关资产以公允价

格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注入四川虹欧。

上述承诺长期有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以上承诺尚未被触发。

（二）根据本公司披露的《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为解决四川长虹与长虹集团及其关联企业之间的同业竞争，控股股东长虹集团已出具《关于减少和

避免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长虹集团并代表长虹集团控制的下属公司、关联方

承诺和保证：

1

、除应四川长虹要求为四川长虹利益协助采取行动外，将不再主动从事与四川长虹业务相竞争或有利

益冲突的业务或活动；

2

、本公司保证合法、合理地运用股东权利，不采取任何限制或影响四川长虹正常经营的行为；

3

、若四川长虹在其现有业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经营业务范围，而本公司已在经营的，只要本公司

仍然是四川长虹的控股股东或实质控制人，本公司同意四川长虹对相关业务在同等商业条件下有优先收购

权；

4

、 本公司承诺在四川长虹分离交易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之日起

2

年内将

Orion PDP

公司的股权资产以

公平、合理的方式纳入四川长虹，彻底解决

Orion PDP

公司与四川长虹之间的潜在同业竞争。

上述承诺中的第

4

项承诺履行期限为

2009

年

7

月

31

日至

2011

年

7

月

31

日。 鉴于

Orion PDP

公司未注入情况

对本公司日常经营没有造成影响，关联交易在公平合理的方式下开展，且由于对

Orion PDP

公司未来发展预

期分歧较大，公司与长虹集团对

Orion PDP

公司价值长期无法达成一致，经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

Orion PDP

公司股权资产纳入四川长虹的议案》，同意终止长虹集团将

Orion PDP

公

司股权资产纳入四川长虹的计划。

除第

4

项外的其他承诺长期有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上述关联方正严格履行相关承诺。

（三）根据本公司披露的《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控股股东长虹集团本着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维护本公司及本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原则，已就关联

交易事宜出具《关于规范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长虹集团的承诺内容如下：

1

、将采取措施尽量避免与四川长虹发生持续性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按照

"

等价有

偿、平等互利

"

的原则，依法与四川长虹签订关联交易合同，参照市场通行的标准，公允确定关联交易的价格；

2

、按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关联董事

/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等义务，遵守批准关联交易的法定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

3

、 本公司承诺在四川长虹

2008

年度分离交易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之日起

2

年内将

Orion PDP

公司的股

权资产以公平、合理的方式纳入四川长虹，彻底解决

Orion PDP

公司与四川长虹之间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还

将逐步采取其他合法、有效的方式减少与四川长虹的关联交易；

4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四川长虹及四川长虹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上述承诺中的第

3

项承诺履行期限为

2009

年

7

月

31

日至

2011

年

7

月

31

日。 鉴于

Orion PDP

公司未注入情况

对本公司日常经营没有造成影响，关联交易在公平合理的方式下开展，且由于对

Orion PDP

公司未来发展预

期分歧较大，公司与长虹集团对

Orion PDP

公司价值长期无法达成一致，经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

Orion PDP

公司股权资产纳入四川长虹的议案》，同意终止长虹集团将

Orion PDP

公

司股权资产纳入四川长虹的计划。

除第

3

项外的其他承诺长期有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上述关联方正严格履行相关承诺。

本公司将持续关注并检查本公司、长虹集团及关联人履行相关承诺的情况，以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292

证券简称：九龙电力 编号：临

2012－53

号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近日收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004]

渝一中民执字

723-

恢

1-4

号

),

主要内容如下

:

对被执行人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公司在

B882166686

帐户内的九龙电力

318

万股及孳息继续予以冻结，冻

结期限从

2012

年

10

月

18

日起至

2013

年

10

月

17

日止。

特此公告。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３９

股票简称：西部资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０

号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市公司股东、关联方及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四川证监局《关于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川

证监上市［

２０１２

］

６６

号）要求，现将公司的控股股东、关联方及公司对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履行情况公告如下：

一、

２００７

年，公司股改时的承诺

承诺主

体

主体类

型

承诺事项

承诺做出

时间

承诺完成

期限

截至目前

履行情况

四川恒

康发展

有限责

任公司

（

简称

“

四川

恒康

”）

公司控

股股东

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

在追加对价

承诺尚未履行完毕前

，

不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或

者转让

；

在追加对价承诺确认履行完毕或确认无需履行后

十二个月内不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或者转让

；

在

前项规定期满后

，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

股股份

，

出售数量占该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

不得超过百分之五

，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十

。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８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

严格

履行中

二、

２００８

年，四川恒康收购本公司及本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时的承诺

承诺

主体

主体类

型

承诺事项

承诺做出时

间

承诺完成期限

截至目前履

行情况

四川

恒康

公司控

股股东

若将来取得托河

－

柯家河采矿权

，

则向阳坝铜业或无关

联关系第三方转让托河

－

柯家河采矿权

，

在同等条件

下

，

阳坝铜业享有优先受让权

。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５

日

其采矿权转让时

严格

履行中

与本公司避免同业竞争

。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４

日

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期间

严格

履行中

尽量减少并规范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４

日

严格

履行中

与本公司实现人员

、

资产

、

业务

、

财务和机构

“

五分开

”。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４

日

作为控股股东期间

严格

履行中

在阳坝铜业股权交割后

，

若产生交割之前的补税

、

罚款

，

由四川恒康承担

。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无限期

严格

履行中

若因铁炉沟铜矿采矿权逾期未办理或最终无法办理导

致矿权价值丧失

，

四川恒康将以现金

１

，

６５２．３６

万元及相

应的利息补偿本公司

。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９

日

其探矿权最终有效期

届满之日或其采矿权

确定无法办理之日起

３０

个工作日内

严格

履行中

四川恒康不放弃对鼎天系企业上述

９

，

４４４．０１

万元债务的

追偿权

，

但如获偿

，

则归本公司所有

。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９

日

无限期

严格

履行中

阙文

彬

实际控

制人

与本公司避免同业竞争

。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４

日

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期间

严格

履行中

尽量减少并规范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４

日

作为实际控制人期间

严格

履行中

与本公司实现人员

、

资产

、

业务

、

财务和机构

“

五分开

”。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４

日

严格

履行中

三、

２０１１

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南京银茂铅锌矿业有限公司（简称“银茂矿业”）

８０％

股权

时的承诺

承诺主体

主体类

型

承诺事项

承诺做出

时间

承诺完成期限

截至目前

履行情况

四川

恒康

公司控

股股东

本次所增持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严格

履行中

尽量减少并规范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

作为控股股东

期间

严格

履行中

与本公司避免同业竞争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

与本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期间

严格

履行中

江苏银茂

控股

（

集

团

）

有限公

司

（

简称

“

银茂控

股

”）

股权出

让方

承诺银茂矿业

２０１０

年

、

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２

年实现税后净利润分

别为

１０

，

３６０

万元

、

１２

，

４３５

万元

、

１３

，

９６０

万元

。

若低于上述

承诺值

，

则由银茂控股以现金向银茂矿业补足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

披露日起

１５

日

内

严格

履行中

保证转让给本公司的银茂矿业

８０％

的股权不存在任何争

议或纠纷

，

如产生损失

，

则由银茂控股全额承担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无限期

严格

履行中

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

若银茂矿业仍未能取得生产经

营及附属设施用房的房产证

，

由此导致银茂矿业及其股

东产生的损失

，

由银茂控股全额承担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无限期

严格

履行中

阙文彬

实际控

制人

与本公司避免同业竞争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

与本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期间

严格

履行中

特此公告。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12-068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河北监管局冀证监发【

2012

】

113

号《关于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

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要求，本公司对发行上市后历年来股东、关联方以及本公司的承诺履行情况

进行了自查。 经自查，公司尚有控股股东、第二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上市过程中所作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处于履行过程中，现将相关承诺情况公告如下：

1.

控股股东的承诺：

为避免将来可能与公司发生的同业竞争，

2006

年

12

月

31

日，控股股东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本公司出

具了有法律约束力的《关于不从事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做出如下承诺：

"

本公司（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作为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期间，本公司承诺不

直接或间接从事与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的子公司现有及将来从事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

任何活动，并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对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控股的企业，本公司将通过派出机构和人员（包括但不限于董事、总经理）以及控股

地位使该等企业履行本承诺函中与荣盛控股相同的义务，保证不与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

并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

2.

主要股东的承诺：

为避免将来可能与公司发生的同业竞争，

2006

年

12

月

31

日，第二大股东荣盛建设向本公司出具了有法律

约束力的《关于不从事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做出如下承诺：

"

本公司（荣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作为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股东期间，本公司承诺不

直接或间接从事与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的子公司现有及将来从事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

任何活动，并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对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控股的企业，本公司将通过派出机构和人员（包括但不限于董事、总经理）以及控股

地位使该等企业履行本承诺函中与荣盛建设相同的义务，保证不与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

并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

3.

实际控制人的承诺：

为避免将来可能与公司发生的同业竞争，

2006

年

12

月

31

日，实际控制人耿建明先生向本公司出具了有法

律约束力的《关于不从事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做出如下承诺：

"

本人（耿建明）在作为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本人及本人所控制的企业、公司

及其他经济组织将不以任何形式从事与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任何

业务。

"

上述承诺履行期限为长期有效。 公司在历次定期报告中均对上述承诺的履行情况进行了披露。 截止目

前，公司控股股东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荣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耿建明先生均能

严格遵守上述承诺。 公司股东、关联方及本公司不存在超期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三十日

关于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旗下

QDII

基金暂停估值及延期办理交易的公告

根据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

2012

年

10

月

30

日的公告，因为受飓风桑迪影响，该交易所决定

2012

年

10

月

30

日（美国纽约时间）闭市。

2012

年

10

月

31

日是否开市，纽约证券交易所将根据情况另行公告。

鉴于此，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旗下

"

建信全球机遇股票基金

""

建信新兴市场股票基金

"

和

"

建信全球资源股票基金

"

招募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决定

2012

年

10

月

30

日暂停对上述基金进行估值，并

对上述基金该日的申购、赎回等交易申请延期至下一开放日办理。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10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６２

证券简称：

*ＳＴ

索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２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股东、

关联方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广西监管局桂证监字［

２０１２

］

３９

号《关于要求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关联方对承诺履行情况

进行专项披露有关事项的通知》精神，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历年来公司及股东、关联方

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进行了梳理、自查，现将尚未履行完毕的相关承诺情况公告如下：

承诺主

体名称

与公司关系说

明

未完成承诺事项说明

截止目前承

诺履行情况

广西索

芙特科

技股份

有限公

司

公司第一大股

东

，

目前持有

公司股份

４７

，

８５３

，

７６９

股

，

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１６．６２％

。

按照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

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公司控股股东广西索芙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４

日承诺

：

（

１

）

如果计划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系统出售所持解除限售

流通股

，

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

，

该公司

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提示性公告

。

（

２

）

该公司已知悉并将严格遵守

《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

导意见

》

等有关规定

。

如果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开出售解除限售存量股

份的数量超过上市公司总股本

１％

时

，

该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

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

，

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

、

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

正在正常履

行

广东通

作投资

有限公

司

公司第二大股

东

，

目前持有

公司股份

２７

，

７９０

，

４９９

股

，

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９．６５％

。

按照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

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公司第二大股东广东通作投资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４

日承诺

：

已知悉并将严格遵守

《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

意见

》

等有关规定

。

如果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开出售解除限售存量股份

的数量超过上市公司总股本

１％

时

，

该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

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

，

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

、

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正在正常履

行

至本公告日为止，除上述正在履行承诺外，公司、公司股东或公司关联方不存在其他正在履行承诺或超

期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公司将继续提醒和督促相关承诺方严格履行承诺， 确保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受损

害。

特此公告。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６２

证券简称：

*ＳＴ

索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３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在广西梧州市新兴二路

１３７

号索芙特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

司董事会召集，由于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因公出差，无法主持本次股东大会，为此，根据有关规定，公司全体

董事共同推举张桂珍董事主持本次股东大会。本次大会召集、召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２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计

４

人，代表股份

７５

，

６４８

，

９０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

２８７

，

９８９

，

２００

股的

２６．２７％

。

３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１

、议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

２

、议案的表决结果：

经到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在现场投票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

１

）以

７５

，

６４８

，

９０４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审议

通过了《关于对广州市天吻娇颜化妆品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

２

）以

７５

，

６４８

，

９０４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审议

通过了《关于修改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四十八条内容的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李长嘉、韦朝鸿律师出具的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３００１

股票简称：奥康国际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０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市公司股东、

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证监会上市部 《关于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及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

＠

专项检查的

通知》（上市部函［

２０１２

］

４６５

号）和浙江证监局《关于对浙江辖区上市公司未履行完毕承诺事项进行专项披

露的通知》（浙证监上市字［

２０１２

］

２００

号）文件要求，现对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限售

序号 项目 内容

１

承诺主体 公司发起人股东

２

承诺事项 上市承诺

３

承诺内容

？

奥康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奥康投资

”）、

王振滔

、

王进权承

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己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公

司回购该等股份

；

上述承诺之禁售期满后

，

王振滔

、

王进权在担任公

司董事

、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期间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

过其所持有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

持有的股份

。

公司其他发起人股东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

票前己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

４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５

承诺履行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６

截止目前的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二、避免同业竞争

序号 项目 内容

１

承诺主体 奥康投资

、

王振滔

、

王进权

２

承诺事项 上市承诺

３

承诺内容

奥康投资

、

王振滔

、

王进权目前在中国境内外未直接或间接从事或

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

；

将来也不在中国

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公司构成竞争的业

务及活动

，

或拥有与其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

、

机构

、

经济组

织的权益

，

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

、

机构

、

经济组织的控

制权

；

作为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期间

，

本承诺为有效之承诺

；

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公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

４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５

承诺履行期限 长期有效

６

截止目前的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三、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

序号 项目 内容

１

承诺主体 奥康投资

、

王振滔

、

王进权

２

承诺事项 上市承诺

３

承诺内容

奥康投资及其关联人

（

包括但不限于持有其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

奥康投资的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将尽量减少和规范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

；

王振滔

、

王进权及其关联人

（

包括但不限于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法人及其他组织

，

其关系密切的

家庭成员

，

其担任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及其他组织

等

）

将尽量减少和规范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

；

奥康投资

、

王振滔

、

王进权不以向公司拆借

、

占用其资金或采取由其代垫款项

、

代偿

债务等任何方式侵占公司的资金或挪用

、

侵占其资产或其他资源

；

不要求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违法违规提供担保

；

对于能够通过市场方式与独立第三方之间进行的交易

，

将由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与独立第三方进行

；

对于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确有必要进

行的关联交易

，

均将严格遵守公平公允

、

等价有偿的原则

，

公平合理地进行

；

关联交易均

以签订书面合同或协议形式明确约定

，

并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

、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关联交易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

履行各项审批程序和信息披

露义务

，

切实保护公司以及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

；

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以及其他股

东的合法权益

，

如因违反上述承诺而损害公司以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

，

奥康投资

、

王

振滔

、

王进权及其关联人自愿赔偿由此对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

；

将促使并保证其关联人

遵守上述承诺

，

如有违反

，

其自愿承担由此对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

。

４

承诺公布日

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５

承诺履行期

限

长期有效

６

截止目前的

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四、关于租赁风险承担承诺

序号 项目 内容

１

承诺主体 奥康投资

２

承诺事项 上市承诺

３

承诺内容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区域销售公司共承租

１５８

处面积共计约

１９

，

６８９．７１

平方米的物业用于开设直营店铺

，

其中

２

处总计约

６８

平方

米的物业

（

约占总租赁面积

０．３５％

），

出租方未能提供房产权属证明

文件或其他能够证明出租方有权出租该等物业的法律文件

，

亦未承

诺对相关租赁关系之不稳定可能给承租方造成的损失作出赔偿

。

奥康投资承诺

：

若公司在租赁期间内因权属问题无法继续使用租赁

房屋的

，

控股股东负责落实新的租赁房源

，

并承担由此造成的装修

、

搬迁损失及可能产生的其他全部损失

。

４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５

承诺履行期限 长期有效

６

截止目前的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五、有关票据使用的承诺

序号 项目 内容

１

承诺主体 公司及实际控制人

２

承诺事项 上市承诺

３

承诺内容

公司承诺

：

按照票据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票据行为

，

不会从事

或参与任何违反票据管理法律法规的票据行为

。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承诺

：

如公司开具无真实交易背景商业票据

的不规范行为被有关部门处罚

，

将承担公司遭受的全部损失

；

如公

司今后再发生上述情况

，

将由其向除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外的其他

股东按违规票据的发生额进行赔偿

。

４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５

承诺履行期限 长期有效

６

截止目前的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六、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承诺

序号 项目 内容

１

承诺主体 公司

２

承诺事项 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承诺

３

承诺内容

《

关于使用部份超募资金偿还部份银行借款的议案

》

已经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

并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批通过

，

公司承诺偿还银行贷款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及衍生品

投资

、

委托贷款

（

包括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

的其他高风险投资

。

《

关于使用部份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已经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

并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批通过

，

公司承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

及衍生品投资

、

委托贷款

（

包括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

）

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认定的其他高风险投资

。

４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５

承诺履行期限 偿还银行借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

６

截止目前的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特此公告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3

2012

年

10

月

31

日 星期三


